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管理办法

为适应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的需要，加强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的组织与管理，确保考核质量，根据国家教

育委员会发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管理试行办法》

的通知（教考试〔１９９６〕３号），特制定本办法。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以下简称“实践性环节考

核”），是为了实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下简称“自学考试”）专

业规格要求和课程考试目标，对应考者进行基本技能及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实践性环节考核一般有：实验、实

习、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和其它专门技能等。

一、主考学校成立实践性环节考核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分管自学考试工作的校（院）长及负责自学考试工作

的继续教育学院和其它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各专业（课程）成立

考核小组，考核小组由本专业（课程）的业务负责人和专业骨干教师

组成。

考核教师由专业（课程）考核小组组长提名，经考核领导小组审

核，报省考委备案。

考核教师的条件是：从事本专业或课程的教学或科研工作，具有

中、高级职称，业务水平较高，工作责任心强，有一定实践经验。并



形成稳定的有丰富教学和实践经验的考核教师队伍。

二、报考要求

应考者一般在该课程所涉及的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报名参加该

课程的实践性环节考核。应考者在所学专业全部课程考试合格后方可

报名参加毕业论文（设计）或毕业综合考核。

报名工作的具体实施由省考委确定。

三、考核成绩评定办法

凡是达到考核大纲要求，经成绩评定及格及以上者即为合格。考

核成绩评定一般分解成若干项目先按百分制评分，再折算成五个等级

为最后成绩。９０至１００分为优秀，８０至８９分为良好，７０至

７９分为中等，６０至６９分为及格，５９分及以下为不及格。

对一些特殊课程的考核可采用百分制计分或只采用及格（合格）

和不及格（不合格）两个等级进行评定。

考核成绩不合格者，不予补考，但可以参加下次的考核。

四、考籍管理

应考者的成绩档案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管理。考核结束后，由主

考学校将考核资料、考核成绩册等上交省教育考试院。

每次考试结束后，向应考者公布考核成绩。考核成绩合格者，由

省考委颁发考核合格证。

五、考核费用

实践性环节考核费用包括报名费、考核费等。根据国家物价、财

政等部门的文件规定，参照当地普通高等学校有关实践性环节考核费



用标准，结合自学考试的实际情况，由主考院校制定收费标准。

收费对象：2022 年 5 月（含）起，在四川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中

报考我校实践和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考生。

收费标准：实践实习课程：35元/科，毕业论文（设计）：300 元/

科

缴费方式及流程：

1.考生在网上报考课程后，按照我校公布的考核要求，向所属助学

点，院系提交实践作品、设计或材料。

2.考生提交后由所属院系、助学单位代收对应的课程评审、答辩费

用。

3.二级院系、助学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向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提交考生实践作品、毕业（论文）设计，并缴纳课程评审费。

4.由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组织专业教师对作品、论文、

设计进行评审和修改，并承担相应的评审费用。对合格的课程，通过

自学考试管理系统向省教育考试院上传成绩。

5.未及时完清费用的二级院系、助学单位，我校保存其提交的考生

作品、论文和材料一年。费用完清后，我校按照省教育考试院实践考

核的规定时间进行评审和成绩上传。

六、考核纪律

有直系亲属参加考核的教师及工作人员不得参与该专业（课程）

的考核工作。

严肃考核纪律，对违纪人员及责任者按有关规定处理。



应考者在考核中有抄袭、代考等舞弊行为以及其他违反考核规则

的行为，由主考院校宣布考核无效或取消考核成绩等。

考核教师及考核工作人员在考核中有不坚持考核标准、徇私舞弊

行为及其他违反考核规则的行为，主考院校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取

消考核工作资格及会同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七、附则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22 年 10 月 31 日


